
112年親子共學食米體驗行程最佳人氣網路投票辦法 

 

一、 活動宗旨 

為推廣食米教育，推動以米飯為主的良好飲食習慣，透過結合國內各地農業

特色旅遊景點及教育性質場域，設計具趣味性及實作性之 15款之親子米食

共學行程並進行網路票選活動，優選 8款人氣示範遊程，以帶動家庭同樂，

親子共同體驗米食相關知識教學，創造話題引起共鳴，帶動國產稻米消費量。 

二、 活動單位 

(一) 主辦單位：農業部農糧署(以下稱主辦單位)。 

(二) 執行單位：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執行單位)。 

三、 網路人氣投票期程 

(一) 人氣投票時間：本(112)年 9 月 1 日(星期五)0 時起開放投票，至本年

09月 20日(星期五)23時 59分截止投票。 

(二) 公佈網路最佳人氣遊程投票結果：本年 9月 22日(星期五)。 

四、 網路人氣投票辦法 

(一) 採線上投票方式，投票期間至華視活動官網【親子共學食米體驗遊程票

選】，點選【立即投票】後，即可進行投票。 

(二) 首次投票須以 FB 帳號登入，並輸入姓名、EMAIL 後即可進行投票，第

二次起投票就可直接登入進行投票。 

(三) 每人每天可為 3 組作品各投 1 票，超過午夜 24:00 將重新計算投票資

格。每投 1票就可以增加 1次抽獎機會，投越多票中獎機會越高。 

(四) 投票完成，即有機會可獲得「精美電子鍋(價值市價 3,000元)或 500元

禮卷」，由執行單位以隨機抽獎方式，抽出得獎者計 50名(10名精美電

子鍋、40名便利超商禮券)。 

五、 投票得獎名單公布 

(一) 網路人氣投票抽獎活動得獎名單，將同時於本年 9月 22日(星期五)下

午 3 時於【親子共學食米體驗遊程票選】活動官網進行抽獎並立即公

布得獎名單。 

(二) 執行單位使用抽獎軟體，可全程錄影監控以避免造假等爭議。 

六、 獎品 

(一) 網路人氣投票抽獎獎品：共計 50名。 



獎品名稱 數量 

Panasonic電子鍋 

(市價 3000元) 
10名 

便利超商 500元禮券 40名 

(二) 獎品品項：若遇獎項缺貨，得以等值商品替代，以實際寄出之獎品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中獎者不得要求更換或兌換、折讓現金。 

(三) 參與活動者須保證其所有填寫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資料不實、資

料不完整、資料不正確及所留資料無法聯絡本人之情事，將被取消得獎

資格。 

(四) 凡得獎者會收到活動小組寄出的中獎通知 EMAIL，請依信件內容並於指

定時間前回覆個人基本資料進行得獎資格審核，逾期或不願提供相關

資料者視同放棄獎項，活動小組亦不再進行得獎名單遞補或補抽。 

(五) 得獎者若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需配合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並檢

附上未成年得獎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法定代理人身份證正反面影

本，若未成年人無國民身分證者，應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方

可領獎。 

(六) 得獎者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金；且得獎者需依規定填寫並繳

交相關單據（如領獎單）方可領獎，若未配合者，則視為放棄得獎資格。

獎品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0 元，獎品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

申報。 

(七) 獎項寄送地點僅限中華民國境內(臺、澎、金、馬)地區，恕無法寄送至 

 海外地區。 

七、 個人資訊之使用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 向參與本活動參加者告知下列事項，

參與本活動前請務必詳閱以下說明。 

(一) 蒐集個人資料公司：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二) 蒐集之目的：做為參與「親子共學食米體驗遊程票選網路人氣投票活動」

活動期間相關程序聯繫使用。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姓名、電話、地址、身分證字號、EMAIL及其他本

活動所需之個人資料等。 

(四) 參與投票者提供之個人資訊，僅供本活動之各項實施、運作等用途，包



括獎品寄送等相關通訊及其附加用途。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參加本活動之 FB帳號需為真實身分，若以人頭帳號、假帳號或電腦駭

客程式等不正當之手段參與活動，主辦單位擁有取消得獎資格、終止、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二)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

項之規範，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 

(三) 嚴禁任何不當的灌票行為，若發現投票不實將不列入票數統計，以維持

公平性。 

(四) 以電腦程式及其他相關技術進行惡意攻擊，活動小組有權將其取消抽

獎資格，並不做任何通知。 

(五)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參加活動者視為瞭解及同意本活動辦理單位於

抽獎及行銷活動之需求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其資料絕不

作其他用途使用，活動結束後將立即銷毀，敬請安心。 

(六) 其他未盡事宜將即時公告於最新消息，主辦及執行單位保有最後決議

及解釋權力。 

(七) 聯絡窗口：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李佩樺小姐 

連絡電話：0939-245-610，聯絡信箱：karen850632@gmail.com



 


